
 

证券代码：300068              证券简称：南都电源              公告编号：2015-104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做好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2015年 11月 30

日下发的《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浙江南都电源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都电源”）特针对相关问题出具回复说

明。公司的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亦针对相

关问题进行了补充核查并发表了明确意见。具体如下： 

请申请人进一步说明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使用效果是否与披露情况基

本一致，说明有关测算依据、测算过程及其合理性，说明公司本次证券发行是否

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有关”前次

募集资金基本使用完毕，且使用进度和效果与披露情况基本一致“的规定。请保

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前次募集资金已基本使用完毕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331.25 万元，占公司

募集资金净额的 0.17%。如考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7,500万元募集资金，公司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7,831.25 万元，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3.97%。公

司前次募集资金已基本使用完毕。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前次募集资金已基本使用完毕。 

二、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进度与披露情况基本一致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用于阀控密封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年产 4000万 Ah通信用磷酸亚铁锂电池技术改造项目、新型动力及储能电池生产

线建设项目、收购华宇电源 51%和五峰电源 80%股权、偿还银行贷款、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或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除新型动力及储能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因投资进

度迟于预期进度以外，其他项目均按招股说明书或首次公告披露的进度完成。新

型动力及储能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延迟原因、延期后的进度等情况已经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公开披露。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公司的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进度与披露情况基本一致。具体如下：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进度情况表 

项目名称 项目属性 

首次披露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实际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是否迟延 迟延原因 

迟延程度 

迟延情况是否经过决策程序 
原计划截

至目前进

度 

目前进度 

阀控密封电池生产

线建设项目 
IPO 项目 2010 年 12 月 2010 年 12 月 否 — — — — 

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IPO 项目 2010 年 12 月 2010 年 12 月 否 — — — — 

年产 4000 万 Ah 通

信用磷酸亚铁锂电

池技术改造项目 

超募资金

投资项目 
2011 年 6 月 2011 年 6 月 否 — — — — 

新型动力及储能电

池生产线建设项目 

超募资金

投资项目 
2013 年 12 月 尚未全部建成 是 

由于动力和储能

市场的启动低于

预期，公司项目为

分期投入，在此背

景下，公司放缓了

投资节奏，导致项

目建设延迟 

全部建成 

已投入 4.66亿元，占

调整后计划固定资产

总投资额的 66.53% 

是，公司于 2011 年 9 月、11

月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完

成主要投资日延期至 2014 年

底；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11

月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完

成主要投资日延期至 2015 年

12月 31 日，投资金额由 13 亿

元调整至 9亿元 



 

收购华宇电源 51%

和五峰电源 80%股

权 

变更后超

募资金投

资项目 

2011 年 10 月 2011 年 10 月 否 — — —  

归还银行贷款 
超募资金

投资项目 
不适用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

投资项目 
不适用       

 

 



 

其中新型动力及储能电池生产线项目的迟延情况如下： 

项目启动 

日期 

原定达到

预期可使

用状态日

期 

原定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实际投

入进度 

首次调整

后达到预

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首次调整

后达到预

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实际投入

进度 

第二次调

整后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截至 2015

年9月底实

际投入进

度 

2010-11-26 2013-12-31 20.95% 2014-12-31 28.04% 2015-12-31 51.75% 

（一）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0

年 11月 15日召开 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其他与

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投资新型动力及储能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的议案》、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决议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杭州南都动力科技

有限公司开展新型动力及储能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 130,000万元，

使用超募资金 108,059.27 万元，其余 21,940.73 万元自筹资金解决。公司已于

2010年 10月 29日披露了董事会决议、于 2010年 11月 16日披露了股东大会决

议。 

根据公司 2010 年 10 月 29 日公告的《杭州南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筹）新

型动力及储能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新型动力及储能电池生产

线建设项目项目原计划从 2011 年 1 月起正式开始建设，至 2013 年 12月建设完

成，建设期为 36 个月。 

（二）公司于 2011年 9月 2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10月 8日召开了 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超募资

金用途的议案》，决议变更部分超募资金的使用用途，同时调整了新型动力及储

能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的投入进度。公司已于 2011年 9月 23 日公告了董事会决

议、于 2011年 11月 11日公告了股东会决议。 

根据公司于 2011年 9月 23 日公告的《关于变更超募资金用途的公告》，新

型动力及储能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的迟延进度、迟延原因及超募资金变更情况如

下：“由于受国内铅酸蓄电池行业整治影响，该项目于 2011年 7月 27日才通过

当地环保部门的环评审批，比原计划拖延半年时间，目前项目尚未动工。公司现



 

正加紧进行正式施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争取在年底前开始动工建设”“目前预

计该项目的厂房等土建工程、配套设施及环保工程将延后至 2012 年 12月完成；

一期设备采购、安装、调试及投产预计将于 2013年 12月完成；二期设备安装调

试及全部工程投产预计将顺延至 2014年 12月，具体的计划仍将视实际情况进行

动态调整”“为提高公司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突出公司核心竞争优势，优化产

业结构，集中优势资源做强做深公司主业，提升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以适应市场竞争的新需求，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公司拟变更超募资金的

用途。公司拟将原计划投资于新型动力及储能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的超募资金

108,059.27 万元调整出 58,000 万元及其产生的利息，其中 24,276 万元用于收

购界首市华宇电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电源”）51%股权及浙江长兴五峰

电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峰电源”）80%股权；另外 33,724 万元超募资金及

利息将返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在今后公司进行铅酸蓄电池产业整合及补充流

动资金时使用”。 

（三）公司已在 2013年年报中披露了截至 2013年年底该项目的实际投入金

额为 27,235.80万元。 

（四）公司已在 2014年年报中披露了截至 2014年年底该项目的实际投入金

额为 36,453.09万元。 

（五）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实施内容及进度的议案》。公司

于 2015年 10月 23日公告了董事会决议。公司拟于 2015年 11 月 10日召开股东

大会，审议该议案。 

根据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公告的《关于调整超募资金项目投资总额、

实施内容及进度的公告》，对新型动力及储能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的迟延进度、

迟延原因进行了披露： 

“1、调整原因 

公司原计划在临平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 13 亿元，建设新型动力及储能电池

产业化项目，产能分别为锂离子电池 1,200 MWh、阀控密封蓄电池 300万 kVAh，

2014 年底前完成建设。由于国内铅酸蓄电池行业整治及动力和储能电池市场的

发展低于预期等原因，公司减缓了相关投资进度，截至目前锂离子电池产能达

600 MWh、阀控密封电池 100万 kVAh的产能。 



 

2014 年以来，受益于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及相关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纯电

动汽车得到迅猛发展，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需求大幅增长，为公司带来新的

市场机遇。同时，为了优化公司产业布局，降低运营成本，公司于 2014 年决定

以全资子公司武汉南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南都”）作为项目

实施主体，在湖北省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年产 1,000 万 kVAh 新能源电

池项目，项目主要产品为汽车启停及储能用铅炭电池、后备电源系统用高性能阀

控密封电池。 

考虑到市场需求及公司产能布局已发生重大变化，故公司拟对新型动力及储

能电池产业化项目的投资总额、实施内容及进度等方面进行调整。 

2、调整基本情况 

（1）项目实施内容 

该项目阀控密封蓄电池产能目前已达到 100 万 kVAh，公司将保持该规模不

再扩产，原投资计划中的剩余阀控密封蓄电池 200 万 kVAh 的固定资产及相关其

他投资将不再继续投入。 

（2）项目投资总额 

该项目原计划投资总额为 13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总计 100,000 万元，

包括购买土地 10,000 万元，基建投资 21,000 万元，设备投资 63,000 万元，公

用设施 4,000万元，环保设施 2,00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3亿元。该项目阀控密

封电池生产线相关的厂房、设备、公用工程及环保设施等原计划投入为 3.8亿元，

截至目前，该项目阀控密封电池生产线相关投资达到约 8,000 万元。 

考虑到公司产业布局等因素已发生重大变化，该项目阀控密封蓄电池生产线

将保留原有产能不再扩产，故该项目总体投资将由原来的 13亿元调整为 9亿元，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减少 3 亿元，由原来的 10 亿元调整为 7 亿元，铺底流动资金

相应的由原来 3 亿元调整为 2 亿元。原计划投入的募集资金尚余 3,747.54 万元

将继续投入，项目实施主体和项目实施地点均不变。 

（3）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使用计划 

该项目原计划于 2014 年底前完成项目建设，现该项目完成时间延至 2015

年底前完成全部建设，项目建设完成后，该项目锂电池产能达 1,200MWh，阀控

密封蓄电池产能为 100 万 kVAh。其中该项目原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约 3,747.54

万元将继续投入，其余部分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自筹解决，具体的资金使用计划



 

将视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公告了《年产 1200MWh 锂离子电池、年产 1000

万 MWh阀控密封电池生产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根据该报告，该项目正常经

营年份预计可实现营业收入 20 亿元。 

公司已经单独履行了上述两次项目实施进度变更及延迟原因等内容的披露。

除此以外，公司还在公开披露的年度报告以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中披露了新型动力及储能电池项目的资金投入情况。 

三、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果与披露情况基本一致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阀控密封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年产 4000

万 Ah 通信用磷酸亚铁锂电池技术改造项目”“新型动力及储能电池生产线建设

项目”“收购华宇电源 51%和五峰电源 80%股权”等四个项目可计算效益。此外，

公司以募集资金投资建设了研发中心项目、偿还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等。截

至 2015年 9月 30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效益 47,818.64万元，

相当于承诺效益的 60.48%。保荐机构对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效果与披露情

况是否基本一致，以及有关测算依据、测算过程及其合理性进行了核查，认为公

司测算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果，测算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果是否与披露情况基本

一致的测算依据、测算过程合理，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果与披露情况基本一

致，具体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果的基本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果的基本情况见下表： 

 

 

 

 

 

 

 

 

 

 



 

项目名称 
项目属

性 

首次公告

拟投入募

集资金 

承诺实现效益方式 
承诺效

益出处 

承诺实现效益 实际实现效益 前面两

项测算

口径、方

法是否

一致 

实际效

益占承

诺效益

的比重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1-9 月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1-9 月 

阀控密封电

池生产线建

设项目 

IPO项

目 
49,838 

招股说明书仅承诺达产

后每年 14,235 万元，根

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所附

财务评价表，该项目

2010 年至 2015 年的预

计达产率分别为 21%、

36%、55%、82%、100%、

100% 

招股说

明书，可

行性研

究报告

之财务

评价表 

1,634 4,298 6,862 11,286 14,235 10,677 3,310 4,125 4,976 3,987 5,173 8,797 是 61.99% 

研发基地建

设项目 

IPO项

目 
2,250 无     —   —   —      —   —   —     

年产 4000万

Ah通信用磷

酸亚铁锂电

池技术改造

项目 

超募资

金项目 
7,618 

2010年 549万元，2011

年 1,248万元，2012年

及以后为 2,887万元 

首次披

露的可

行性研

究报告 

549 1,248 2,887 2,887 2,887  —   -223 -398 3,867 2,118  是 51.29% 



 

新型动力及

储能电池生

产线建设项

目 

超募资

金项目 
108,059 

披露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未承诺效益，根据财务

评价表，该项目达产后

效益为 11683 万元，

2014年、2015 年的达产

率分别为 13%、30% 

披露的

调整后

的可行

性研究

报告之

财务评

价表 

  -200 -200 -1,293 1,945     -1,364 960.23 是 
-160.4

0% 

收购华宇电

源 51%和五峰

电源 80%股权 

超募资

金变更

后项目 

24,276 

2011年 1,577 万元，

2012年 4,052 万元，

2013年为 4,229万元，

2014年 5,188 万元，

2015年 1-9月 4,323万

元 

首次披

露的资

产评估

报告 

 1,577 4,052 4,229 5,188 4,323  2,073 4,836 4,168 1,299 115 是 64.49% 

归还银行贷

款 

超募资

金项目 
28,800 无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超募资

金项目 
28,800 无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超募资

金项目 
9,589 无                

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超募资

金项目 
9,000 无                

合计数     2,183 7,123 13,601 18,203 21,017 16,945 3,310 5,974 9,414 12,022 7,225 9,873  60.48% 

     由上表可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累计实际效益占承诺效益的比例达到 60.48%，使用效果与披露情况基本一致，具体测算依据、

测算过程、及其合理性详见下文。



 

（二）阀控密封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承诺效益实现比例的测算依据、测算

过程及其合理性 

1、承诺效益的测算依据、测算过程及其合理性 

（1）承诺效益的测算依据及其合理性 

①测算依据 

阀控密封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的承诺效益来源于上市前公司为该项目编制

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所附的财务评价表。鉴于该项目为扩产项目，且项目设计产能

达到 350 万 KVAH，超过公司当时的实际产能（210 万 KVAH），公司在编制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初步规划该项目于 2010年投产，当年底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产能利用率逐年上升，于 2014 年产能利用率达到 94%并在以后年度维持稳定，

2014年为该项目的达产年。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预计 2014年达产，达

产当年的产能利用率为设计产能的 94%，产量为 330万 KVAH，达产实现营业收入

156,538.5 万元，达产年度可实现净利润 14,235 万元。公司于 2009 申请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时，根据该项可行性研究报告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该

项目达产后年销售收入和年净利润。但公司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该项目在达产

年以前各年度的预计收入、预计利润数据。该项目达产之前的预计收入、预计利

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营业收入（万元） 33,504.3 57,435.9 85,384.6 128,076.9 156,538.5 

净利润（万元） 1,633.7 4,297.8 6,862.3 11,286.2 14,235.4 

预计产量（万 KVAH） 70 120 180 270 330 

预计达产率 21.21% 36.36% 54.54% 81.82% 100% 

    注：预计达产率=预计产量/达产年预计产量 

因公司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达产年以前各年度的预计效益，但如以达产年

的预计效益做为 2010-2013年的承诺效益明显不符合实际，因此公司按照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预计利润作为 2010 年-2013 年的承诺效益，并在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表“承诺效益出处”栏中说明该部分数据来源于可行性研究报告之财务

评价表，并在“承诺效益方式”中说明了各年的预计达产率。 

② 测算依据的合理性 



 

I、阀控密封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的设计产能明显高于公司原有产能，项目

建成后客观上存在产能利用率逐渐提高，最终达产的过程。该项目达产之前的预

计效益明显会低于达产后的预计效益，如以达产后预计效益作为该项目 2010 年

-2013年的承诺效益会明显低估该项目的承诺效益实现比例。 

II、公司系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内容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该项目的“项目

效益分析”。公司虽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该项目达产以前各年的预计效益情况，

但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该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3.50%（税后），折

现率为 10%时的财务净现值为 49,648 万元，全部投资回收期 6.98 年（含建设期，

税后），销售利润率 10.83%。”该等数据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之财务评价表

是可验证的，公司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之财务评价表数据作为该项目

2010-2013 年的承诺效益是合理的。 

（2）承诺效益测算过程及其合理性 

公司以历史产品平均价格及平均成本为基础，结合该项目的预计销量预测该

项目的主营业务收入与主营业务成本；以公司历史收入费用率为基础预测该项目

的期间费用，所得税等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预测；根据前述预测结果预测项目

效益。该项目承诺效益测算过程是合理的。 

2、实现效益的测算依据、测算过程及其合理性 

   （1）实际实现效益的测算依据及其合理性 

该项目主要生产铅酸电池、主要用于后备电源、储能电池，该项目于 2013

年以前由全资子公司杭州南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都能源”）实施，

该子公司生产的产品全部销售给南都电源，由南都电源对外出售，2013年 12月

底，该子公司由南都电源吸收合并，之后该项目所产产品直接由南都电源对外销

售。该项目的实际效益的测算依据为公司后备、储能铅酸电池的实际销量、销售

收入、该项目的产品销量、单位生产成本，南都能源的期间费用和公司实际期间

费用等数据测算。该项目的测算依据是合理的。 

（2）实际实现效益的测算过程及其合理性 

该项目实际效益的测算方法为：根据该项目的销量及南都电源的后备、储能

等电池产品的平均销售单价测算该项目的主营业务收入；以该项目的销量及单位

生产成本为基础，测算该项目的主营业务成本；根据南都电源的收入费用率与该



 

项目收入之积测算该项目的期间费用（2013 年底前需加上南都能源的期间费

用）；按法律法规规定测算项目所得税；再根据前述结果测算该项目的实际效益。

自 2015年起，因该项目生产的铅炭电池、高温电池等高技术产品收入占比提高，

公司单独测算了铅炭电池、高温电池的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其他产品的收入、

成本，期间费用等仍按前述方法测算。 

该项目实际实现效益的测算过程是合理的。 

3、阀控密封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实现效益与披露情况基本一致 

该项目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累计实现效益 30,368 万元，累计实现效益占

承诺效益的比重为 61.99%。招股说明书仅披露了该项目达产后的预计利润情况，

如仅以达产后的情况测算，该项目于 2014年、2015年 1-9月合计实现效益 13,970

万元，占同期承诺效益的比重为 56.08%。 

综上，公司阀控密封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实际实现效益与披露情况基本一

致。  

（三）年产 4000 万 Ah 通信用磷酸亚铁锂电池技术改造项目承诺效益实现

比例的测算依据、测算过程及其合理性 

1、承诺效益的测算依据、测算过程及其合理性 

（1）承诺效益的测算依据及其合理性 

该项目的承诺效益数据来源于已公告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根据可行性研

究报告，该项目预计 2012年达产，达产后年营业收入 34,528 万元，年实现净利

润 2,887万元。该项目的预计利润情况如下： 

项  目 2010 2011 2012 

营业收入（万元） 8800 17264 34528 

净利润（万元） 549 1,248 2,887 

该项目可研报告数据已公告，公司以可研报告数据作为该项目的承诺效益是

合理的。 

    （2）承诺效益的测算过程及其合理性 

该项目主要生产磷酸亚铁锂电池，预测效益的测算方法为：根据市场情况预

测产品销售价格，以原材料价格、人工、燃料与动力消耗分析预测产品成本，以

此为基础结合预计销量测算该项目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以历史收入

费用率预测该项目的期间费用，该项目的所得税等根据法律法规预测确定，测算



 

过程是合理的。 

2、实现效益的测算依据、测算过程及其合理性 

   （1）实际实现效益的测算依据及其合理性 

该项目主要生产通信用磷酸亚铁锂电池，由全资子公司杭州南都电池有限公

司实施，主要通过杭州南都电源销售有限公司对外销售（该公司只销售该项目产

品，以下简称“南都销售”），部分通过南都电源对外销售。该项目的实际效益

的测算依据为通信用磷酸铁锂电池的实际销售收入、该项目的产品销量及单位生

产成本、公司实际期间费用、杭州南都电池有限公司和南都销售的实际期间费用

等数据测算。该项目的测算依据是合理的。 

（2）实际实现效益的测算过程及其合理性 

该项目实际效益测算方法为：以最终对外销售的磷酸亚铁锂电池的收入为该

项目的收入；以销量及单位生产成本为基础，测算该项目的营业成本；以南都电

源收入费用率测算该项目应承担的南都电源期间费用，再加上杭州南都电池有限

公司、南都销售的期间费用测算该项目的全部期间费用；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测

算所得税，根据前述结果测算项目实际效益。 

3、年产 4000 万 Ah 实现效益与披露情况基本一致 

该项目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实现效益 5,364 万元，累计实现效益占

承诺效益的比重为 51.29%。因杭州南都电池有限公司于 2014 年被杭州南都动力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都动力”）吸收合并，该项目自 2015 年起不再单

独计算效益。 

综上，公司年产 4000万 Ah 通信用磷酸亚铁锂电池技术改造项目实现效益与

披露情况基本一致。 

（四）新型动力及储能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承诺效益实现比例的测算依据、

测算过程及其合理性 

1、承诺效益的测算依据、测算过程及其合理性 

（1）承诺效益的测算依据及其合理性 

该项目的承诺效益数据来源于公司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所附的财务评价

表，公司于 2015年 10月公告了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但未公告该项目的财

务评价表，根据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所附的财务评价表，该项目各年度的预测



 

效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营业收入 0.0 0.0 27,260 62,750 173,200 204,425 204,425 204,425 204,425 

净利润 -200.0 -200 -1293 -293.6 4,708 8,993 9,934 11,140 11,683 

注：该项目于 2017 年达产，达产后因需负担较多的财务费用，因此当年净利润不高。 

因该项目实施主体南都动力于 2014 年吸收合并了杭州南都电池有限公司，

自 2015 年起，该项目与年产 4000 万 Ah 通信用磷酸亚铁锂电池技术改造项目合

并计算效益。2015年，两个项目的承诺效益合计为 2,593.43 万元，2015年 1-9

月，两个项目的承诺效益合计为 1,945万元。 

公司已于 2015年 12月初补充披露了该项目各年预计净利润数据，公司以该

项目可研报告所附财务评价表的预测效益作为承诺效益是合理的。因南都动力于

2014 年吸收合并了年产 4000 万 Ah 通信用磷酸亚铁锂电池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

主体杭州南都电池有限公司，自 2015 年起合并计算两个项目承诺效益实现情况

是合理的。 

    （2）承诺效益的测算过程及其合理性 

新型动力及储能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由（以下简称“南都动力”）实施，该

项目同时生产铅酸电池（后备领域）与锂电池。该项目的预测效益的测算方式为：

铅酸电池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系根据历史平均价格、历史平均成本、

预计销量确定；锂电池的主营业务收入与主营业务成本根据预测售价、预测成本、

预计销量确定；该项目期间费用系根据历史收入费用率测算，该项目的营业税金

及附加、所得税等根据法律法规预测确定，其测算过程是合理的。 

2、实现效益的测算依据、测算过程及其合理性 

   （1）实际实现效益的测算依据及其合理性 

该项目的全部铅酸电池、部分锂电池通过南都电源对外销售，自 2015年起，

该项目的部分锂电池通过浙江南都电源销售有限公司对外销售（该公司只销售该

项目产品）。该项目的实际效益测算依据为：公司铅酸、锂电产品对外销售收入，

该项目的实际销量、实际单位生产成本、公司的实际期间费用、南都动力与南都

销售的实际期间费用等数据，测算依据合理。 

（2）实际实现效益的测算过程及其合理性 



 

该项目实际实现效益的测算过程为：根据公司最终对外销售的平均销售价

格、该项目销量测算该项目的主营业务收入，以该项目的销量、单位生产成本，

测算该项目的主营业务成本，按南都电源的收入费用率测算该项目应分摊的南都

电源期间费用，再加上南都动力、浙江南都电源销售有限公司的期间费用测算该

项目的期间费用；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测算所得税，根据前述结果测算项目实际

效益。该项目的实际实现效益的测算过程是合理的。 

3、新型动力及储能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实现效益与披露情况的对比分析 

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该项目尚未完全建成，累计实现效益为负数，累计

实现效益占承诺效益的比重为-160.40%。2015 年 10 月该项目实现营业收入近

7,500.00万元，实现效益约450.00万元，同时该项目产品销售订单已排产至2016

年 3 月。总的来说，该项目 2015 年度实现效益有望达到同期承诺效益的 80%以

上，截至 2015年底的累计实现效益有望达到承诺效益。 

（四）收购华宇电源 51%和五峰电源 80%股权承诺效益实现比例的测算依据、

测算过程及其合理性 

1、承诺效益的测算依据、测算过程及其合理性 

公司于 2011年 9月收购华宇电源 51%和五峰电源 80%股权时，华宇电源黄建

平、魏志刚曾承诺华宇电源 2011 年全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以经天健会计事务所

审计的净利润为准）不低于 7,000 万元，五峰电源股东陈银萍、黄建平曾承诺五

峰电源 2011 年全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以经天健会计事务所审计的净利润为准）

不低于 1,000万元。2011年华宇电源实现净利润 7,133.08万元、五峰电源实现

净利润 1,001.60 万元，华宇电源和五峰电源均实现了相关业绩承诺。黄建平、

魏志刚、陈银萍仅承诺了 2011 年的净利润，未对 2012年及以后年度的净利润进

行承诺。 

公司本次计算相关承诺效益实现比例时，采取了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的盈利预

测数据。公司收购华宇电源、五峰电源时聘请了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

估，并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因黄建平等人仅承诺了 2011 年的

净利润，公司在测算收购后各年承诺效益实现比例时采用了资产评估报告的盈利

预测数据乘以公司的持股比例作为该项目的承诺效益。 

因公司收购华宇电源和五峰电源的作价依据为收益法评估结果，公司以资产



 

评估报告的盈利预测数据乘以公司的持股比例作为该项目的承诺效益是合理的。 

2、实际实现效益的测算依据、测算过程及其合理性 

该项目实际实现效益的测算依据为华宇电源、五峰电源各年度经审计的利润

表，公司的持股比例。实际实现效益测算过程为华宇电源与五峰电源的实际净利

润乘以公司的持股比例。该项目的测算依据、测算过程是合理的。 

    3、收购华宇电源 51%和五峰电源 80%股权实现效益与披露情况基本一致 

该项目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累计实现效益 12,492 万元，累计实现效益占

承诺效益的比重为 64.49%。公司收购华宇电源 51%和五峰电源 80%股权项目实

现效益与披露情况基本一致。 

（五）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与披露情况基本一致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效益 47,818

万元，累计实现效益占承诺效益的比重为 60.48%。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现效益与披露情况基本一致。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证券发行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有关”前次募集资金基本使用完毕，且使用

进度和效果与披露情况基本一致“的规定。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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